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

第 15 号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部门规章的决

定》已经 2026 年 5 月 8 日第 1 次委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

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主 任 雷海潮

2026 年 6 月 5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
部门规章的决定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落实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精神，适应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形势

新要求，维护法制统一，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制修订情

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对涉及的部门规章进行了清理。经研究，

国家卫生健康委决定：

一、对 5 件部门规章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二、废止《灾害事故医疗救援工作管理办法》（1995 年 4

月 27 日卫生部令第 39 号公布）。

三、将《卫生行政执法文书规范》调整为规范性文件

（2012 年 9 月 6 日卫生部令第 87 号公布）。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国家卫生健康委决定修改的部门规章



附件

国家卫生健康委决定修改的部门规章

一、修改《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

（一）将“国家卫生计生委”统一修改为“国家卫生健

康委”；将“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统一修改为“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将“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统一修改为“医疗

卫生机构”；将“医疗、预防、保健业务”和“医疗、预防、

保健活动”统一修改为“医疗卫生服务”；将“主要执业机

构”统一修改为“主执业机构”。

（二）将第一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三）将第二条第二款修改为：“未注册取得医师执业

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四）将第六条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

册：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二）受刑事处罚，刑罚执行完毕不满二年或者被依

法禁止从事医师职业的期限未满；

“（三）被吊销医师执业证书不满二年；

“（四）因医师定期考核不合格被注销注册不满一年；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从事医疗卫生服务的



其他情形。

“受理申请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不予注册的，应当自

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和其所在

医疗卫生机构，并说明理由。”

（五）将第七条第二款修改为：“执业地点是指医师执

业的医疗卫生机构”；将第三款中的“中医（包括中医、民

族医和中西医结合）”修改为“中医（包括中医、少数民族

医和中西医结合）”。

（六）将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医师在二个以上医疗

卫生机构定期执业的，应当以一个医疗卫生机构为主，并向

批准该机构执业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请注册；对于拟执业

的其他机构，应当向批准该机构执业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

请办理增加执业机构手续，注明所在执业机构的名称。”

（七）删去第十七条第一款。

（八）将第十八条修改为：“医师注册后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注销注册，废止医师执业证书：

“（一）死亡；

“（二）受刑事处罚；

“（三）被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四）医师定期考核不合格，暂停执业活动期满，再

次考核仍不合格；

“（五）中止医师执业活动满二年；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从事医疗卫生服务或



者应当办理注销手续的其他情形。

“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医师所在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在三

十日内报告准予注册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依职权发现医师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应当及时通报准予注

册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准予注册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

及时注销注册，废止医师执业证书。”

（九）将第二十条第三款修改为：“医师变更主执业机

构的，应当按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材料”；将第

四款中“参加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批准的义诊”修改为“参加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的义诊”，将“不需办理执业地点变

更和执业机构备案手续”修改为“不需办理执业地点变更手

续”。

（十）将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县级以上地方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按照规定提供医师注册信息查询服务，

并对准予注册和注销注册的人员名单予以公告。”

（十一）将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执业医师法》第四

十一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六十一条”；

将第二款中的“警告”修改为“通报”。

（十二）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中医（包括中医、少

数民族医和中西医结合）医师执业注册管理由中医药主管部

门负责。”

二、修改《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

（一）将“卫生行政部门”统一修改为“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邀请医疗机构”统一修改为“邀请发起方医疗机构”；

“本单位”统一修改为“本机构”;“所在医疗机构”统一修

改为“主执业机构”。

（二）将第一条中的“《执业医师法》”修改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三）将第六条第一项修改为：“除紧急救治外，会诊

邀请超出本机构诊疗科目或者本机构不具备相应资质的；”。

（四）将第十四条修改为：“医师在外出会诊过程中发

生的医疗纠纷，由邀请发起方医疗机构按照《医疗纠纷预防

和处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必要时，会诊医疗机构应当协助处理。”

（五）将第十六条修改为：“会诊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医

师外出会诊费用分配制度，按照制度给付会诊医师合理报酬

并依法纳税。会诊医师享有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且应当体

现其职业特点和技术劳动价值。医师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完成

会诊任务的，会诊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高会诊

医师的报酬标准。”

（六）将第十九条中的“第四十七条”修改为“第四十

六条”。

（七）将第二十条修改为：“医师违反第二条、第七条

规定擅自外出会诊或者在会诊中违反第十七条规定的，由主

执业机构记入医师年度考核、定期考核档案。外出会诊中有

索要、非法收受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还应当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六条有关规定处理。”

（八）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医疗机构疏于对本机构医

师外出会诊管理，以及邀请发起方医疗机构对医师会诊管理

混乱的，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依法予以处理。”

（九）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医师承担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调遣等指令性任务，到其他医疗机构开展诊疗活动的，

不适用本规定。医师多点执业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三、修改《医师资格考试违纪违规处理规定》

（一）将“国家卫生计生委”统一修改为“国家卫生健

康委”；将“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统一修改为“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

（二）将第一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以

下简称《执业医师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三）将第七条中的“在 2 年内不得报考医师资格”修

改为“自下一年度起二年内不得报考医师资格”。

（四）将第八条中的“终身不得报考医师资格”修改为

“自下一年度起三年内不得报考医师资格”。

（五）在第十条第一款后增加“三年内不受理其相应申

请。”；将第二款修改为：“在校医学生、在职教师参与考试

作弊，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将有关情况通报其所在学校，由

其所在学校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在校医学生参与考试作

弊情节严重的，自下一年度起三年内不得报考医师资格。”；

将第三款修改为：“医师参与考试作弊的，本周期定期考核



定为不合格。”；将第四款中的“有组织作弊”修改为“考试

作弊”。

（六）将第二十四条第二项中的“医学综合笔试”修改

为“医学综合考试”；将第三项中的“《执业医师法》”修改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四、修改《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

（一）将“国家卫生计生委”统一修改为“国家卫生健

康委”；将“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统一修改为“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

（二）将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五条中的“设区的市级

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修改为“设区的市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

五、修改《血站管理办法》

（一）将“国家卫生计生委”统一修改为“国家卫生健

康委”；将“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统一修改为“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

（二）删去第六十一条第十一项。

（三）在第六十一条后增加一条：“血站重复使用一次

性使用的医疗器械，依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责令暂停相关医疗

器械使用活动，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执业许可证，依法责



令相关责任人员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由

原发证部门吊销相关人员执业证书，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没

收违法行为发生期间自本单位所获收入，并处所获收入百分

之三十以上三倍以下罚款，依法给予处分。”

此外，对相关部门规章中的条文序号等作相应调整。


